淄博市博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博市监行字〔2020〕19号


当事人：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博山龙泉街店                    
住所（住址）：博山区城东街道龙泉街自北向南第一套               
企业负责人（负责人、经营者）：高伊雪                

统一社会信代码：91370304MA3MPWCG34              

联系电话： 156****1981   其他联系方式：  无              
联系地址：博山区城东街道龙泉街自北向南第一套            

违法事实：根据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起的疫情防控药品流通环节专项检查要求，我局于2020年2月7日，对你单位进行执法检查，检查时发现你单位柜台摆放销售的“神威牌”藿香正气软胶囊（型号12粒×3板）药品未明码标示价格。后对你单位的授权委托人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对案件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查，本案没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经调查，当事人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博山龙泉街店销售的“神威牌”藿香正气软胶囊（型号12粒×3板）无价格标签，未明码标价，该药品自进货后尚未售出，本案没有违法所得。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1、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药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及行为能力。2、现场检查笔录1份，当事人经营场所未明码标价商品拍照留证1张，证明当事人不明码标价的事实。3、授权委托书1份，对当事人授权委托人的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不明码标价的事实及经过。
2020年2月10日，我局依法向你公司送达了《淄博市博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博市监行告[2020]19号），你公司在规定时间内未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也未提出听证申请。　　

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注明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等级、计价单位、价格或者服务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构成不明码标价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二条“ 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和《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价格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一）不明码标价的；”的规定。
自由裁量理由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鉴于当事人于疫情期间违反价格法律法规，建议参照《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第七百一十四条“【从重】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规定，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裁量。
本局决定对你（单位）给予以下行政处罚：罚款5000元。
当事人应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本局开具的《山东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博山支行（地址：淄博市博山区新建一路9号）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逾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起诉。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淄博市博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0年2月14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